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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标准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1997年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补充计划，对GB/T 11714-1995《全国组

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》进行修订。

    本标准在标准性质和标准内容上作了以下改动。

    1)本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代替GB/T 11714-1995,

    2)根据GB/T 1. 1-1993的规定本标准增加了前言部分。

   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；

    本标准的附录B是提示的附录。

    本标准于1989年11月7日首次发布，1995年6月21日第一次修订。

   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代替GB/T 11714-1995,
    本标准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、民政部、国家统计局提出。

    本标准由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归口。

    本标准由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、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与管理司、中央机构编制

委员会办公室事业局、民政部社团管理司、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司、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司及信息中心、国家

国有资产管理局统计评价司、国家信息中心综合部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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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标准规定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的编码方法，使全国各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等组织机构均获得

一个唯一的、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，以适应政府部门的统一管理和业务单位实现计算机自动化管理的需

要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的编制、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。

2 代码的结构和表示形式

2.1 代码的结构

   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由八位数字（或大写拉丁字母）本体代码和一位数字（或大写拉丁字母）校验码组

1. 1 本体代码采用系列（即分区段）顺序编码方法。

1.2 校验码按下列公式计算：
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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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MOD— 表示求余函数；

          ：— 表示代码字符从左至右位置序号；

        C,— 表示第i位置上的代码字符的值，采用附录A“代码字符集”所列字符；

        C9— 表示校验码；

        w：— 表示第L位置上的加权因子，其数值如下表：

│艺│ 1 │ 2 │ 3 │ 4 │ 5 │ 6 │ 7 │ 8 │

│W,│ 3 │ 7 │ 9 │ 10│ 5 │ 8 │ 4 │ 2 │

    当MOD函数值为1（即C9=10)时，校验码应用大写拉丁字母X表示；当MOD函数值为0（即

C9=11)时，校验码仍用。表示。

2.2 代码的表示形式

    为便于人工识别，应使用一个连字符“一”分隔本体代码与校验码。机读时，连字符省略。表示形式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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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 x x x x x x x 一 x

校验码

连字符（机读时省略）

本体代码

3 自定义区

    为满足各系统管理上的特殊需要，本标准规定本体代码PDY00001至PDY99999为自定义区，供

各系统编制内部组织机构代码使用。自定义区内编制的组织机构代码不作为各系统之间信息交换的依

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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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 录 A

（标准的附录）

代码 字符集

│代 码 字 符│ 机器处理用代码字符数值│

│0       │ 0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1       │ 1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2       │ 2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3       │ 3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4       │ 4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5       │ 5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6       │ 6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7       │ 7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8       │ 8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9       │ 9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A       │ 10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B       │ 11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C       │ 12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D       │ 13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E       │ 14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F       │ 15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G       │ 16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H       │ 17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I       │ 18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J       │ 19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K       │ 20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L       │ 21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M       │ 22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N       │ 23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O       │ 24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P       │ 25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Q       │ 26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R       │ 27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S       │ 28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T       │ 29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U       │ 30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V       │ 31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W       │ 32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X       │ 33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Y       │ 34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Z       │ 35                    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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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s

      （提示的附录）

校验码数值的计算方法实例

│计算步骤│ 计 算 方 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│说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举 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1       │ 取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的 八 位 本 体 代 码 为 基 数         │ D 2 14 356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2       │ 取 w ：加 权 因 子 数 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37 910 58 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3       │ 本 体 代 码 与 加 权 因 子 对 应 各 位 相 乘             │13X 3  2X 7  1X 9  4X 10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3X5  5X8  6X4 9X2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4       │ 乘 积 相 加 求 和 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39+ 14-1-9+ 40十 15＋ 40十 24+ 18= 199     │

│5       │ 取 模 数 11除 和 数 ，求 余 数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99= 11= 18余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6       │ 以 模 数 11减 余 数 ，求 校 验 码 数 值 ，当 余 数 为     │ 11一 1二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│1，校验码数值为 10时，校验码用大写拉丁     │ 校验码为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│字母‘̀X”表示；当余数为。，校验码数值为1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│时，校验码用“0”表示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7       │ 将 所 得 校 验 码 置 于 八 位 本 体 代 码 之 后 即 成       │D 2 14 356 9 一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│为完整的组织机构代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下 一 L 1,9z -0 q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｝ 一 I*符（机读时}})               │
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匕－～一一一一一一 — 一本体代码│




